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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 

（五）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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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

有色大厦 24 楼多功能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5 日—2014 年 8 月

2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8 月 25 日 15:00 至 2014 年 8 月 2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公告内容

一致。 

综上所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召集，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总裁张水鉴

先生主持。 

贵公司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33     

人、代表股份 830,487,9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0.2575%。 

其中，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15 人，代表股份 819,882,6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405%。 

根据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传真取得的《中金岭南 2014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名，所持有的表决

股份总数为 10,605,290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41%。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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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述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代表股

份有效，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简称“本次发行”）的具体发行方案

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 830,419,8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18％；反对票 68,0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2,260,16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63％；反对票 68,04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因系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435,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的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2、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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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 830,419,8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18％；反对票 68,0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2,260,16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63％；反对票 68,04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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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5,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的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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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 830,419,8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18％；反对票 68,0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2,260,16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63％；反对票 68,04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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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5,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的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9、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 830,419,8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18％；反对票 68,0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2,260,16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63％；反对票 68,04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因系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435,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的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10、上市地点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 830,419,8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18％；反对票 68,0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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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2,260,16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63％；反对票 68,04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因系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435,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的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 830,401,4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96％；反对票 68,0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18,42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2,241,74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40％；反对票 68,04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18,4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 

其中因系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435,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的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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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 830,401,4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96％；反对票 68,0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2％；弃权票 18,42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2,241,74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40％；反对票 68,04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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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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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

存在对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现场会议选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进行计票和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

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已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局

秘书和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已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 

综上所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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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

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负 责 人                    

饶晓敏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崔宏川 

 

 

                              

                                                             沙俊 

 

 

2014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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